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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0-020-060 
 

南山產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機車單一交通事故) 
(主要給付項目:駕駛人傷害保險金) 

 
88.03.05 台財保第 881782855 號函核准(公會版) 

110.10.08 南山保字第 1100006726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在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加保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駕駛人因被保險機車發生
汽車交通事故，致駕駛人本人傷害、失能或死亡，且因未牽涉其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定
義之汽車，致無法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申請賠償或補償者(下稱機車單一交通事故)，本公司
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受益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駕駛人」，係指經本公司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之
人。 
第一項所稱「牽涉」係指事故汽車於某一時間，參與、涉入、牽扯或牽連在汽車交通事故中，
而與駕駛人之傷害或死亡有因果關係者。 

第二條 理賠範圍及標準 
被保險機車發生機車單一交通事故，致駕駛人傷害、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
險金： 
一、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傷害醫療給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二、給付標準：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
付標準』之規定。 

駕駛人因汽車交通事故受有傷害，致成失能或死亡者，受益人除得請求失能給付或死亡給付外
，於致成失能或死亡前有醫療費用之支出者，亦得請求傷害醫療給付。 
駕駛人於致成失能後，因同一汽車交通事故致成死亡者，受益人得請求之死亡給付金額，以扣
除已給付之失能給付金額為限。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駕駛人駕駛被保險機車因下列事項而致傷害、失能或死亡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駕駛被保險機車受酒類、毒品或違禁藥物影響者。 
二、從事機車測速、競賽、表演或飆車行為者。 
三、未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者。 
四、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受酒類影響者，係指駕駛人飲酒後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
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第四條 受益人 
本附加條款所稱「受益人」，依下各款之規定： 
一、傷害醫療保險給付之受益人，為駕駛人本人。 
二、失能保險給付之受益人，為駕駛人本人。 
三、死亡保險給付之受益人，為駕駛人之法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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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五條 契約撤銷權(二年期適用) 
要保人於保險單生效日起十四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附加條款。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本附加條款撤銷權者，自要保人書面之撤銷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
效，本附加條款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附加條款撤銷生效後所發
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第六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附加條款得經要保人通知終止之，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日起，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 
本公司亦得以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於本公司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之地址，終止本附
加條款，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終止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項目。 
二、終止生效之日期。 
本項通知應於終止生效十五日前送達。 
非有下列原因之一者，本公司不得終止本附加條款： 
一、要保人未依約定期限交付保險費。 
二、被保險人對本附加條款之理賠有詐欺行為或紀錄者。 
終止本附加條款時，其未滿期保險費按日數比例退還之。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未規定事項，均適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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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0-020-060 
 

南山產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機車單一交通事故)-

限車主本人(網路版) 
(主要給付項目:駕駛人傷害保險金) 

 
106.10.02 南山保字第 1060000339號函備查 
110.10.08 南山保字第 1100006727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在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加保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被保險機車發
生汽車交通事故，致被保險人本人傷害、失能或死亡，且因未牽涉其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所定義之汽車，致無法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申請賠償或補償者(下稱機車單一交通事故)，本
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受益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被保險人」，係指依公路監理機關登記之被保險機車車主本人。 
第一項所稱「牽涉」係指事故汽車於某一時間，參與、涉入、牽扯或牽連在汽車交通事故中，
而與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有因果關係者。 

第二條 理賠範圍及標準 
被保險機車發生機車單一交通事故，致被保險人傷害、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
保險金： 
一、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傷害醫療給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二、給付標準：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
付標準』之規定。 

被保險人因汽車交通事故受有傷害，致成失能或死亡者，受益人除得請求失能給付或死亡給付
外，於致成失能或死亡前有醫療費用之支出者，亦得請求傷害醫療給付。 
被保險人於致成失能後，因同一汽車交通事故致成死亡者，受益人得請求之死亡給付金額，以
扣除已給付之失能給付金額為限。 

第三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駕駛被保險機車因下列事項而致傷害、失能或死亡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駕駛被保險機車受酒類、毒品或違禁藥物影響者。 
二、從事機車測速、競賽、表演或飆車行為者。 
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六款規定者。 
四、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受酒類影響者，係指被保險人飲酒後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
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第四條 受益人 
本附加條款所稱「受益人」，依下各款之規定： 
一、傷害醫療保險給付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二、失能保險給付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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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保險給付之受益人，以被保險人之直系血親、配偶或法定繼承人為限。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五條 契約撤銷權(二年期適用) 
要保人於保險單生效日起十四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附加條款。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本附加條款撤銷權者，自要保人書面之撤銷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
效，本附加條款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附加條款撤銷生效後所發
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第六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附加條款得經要保人通知終止之，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日起，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 
本公司亦得以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於本公司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之地址，終止本附
加條款，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終止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項目。 
二、終止生效之日期。 
本項通知應於終止生效十五日前送達。 
非有下列原因之一者，本公司不得終止本附加條款： 
一、要保人未依約定期限交付保險費。 
二、被保險人對本附加條款之理賠有詐欺行為或紀錄者。 
終止本附加條款時，其未滿期保險費按日數比例退還之。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未規定事項，均適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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